


相关资料等证据 为证。

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我局于 2023 年 8 月 1 日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失信记分告知书》 （深环（龙岗）失

告字 (2023] 第 9 号）， 告知你单位失信记分的事实、 依据和

拟作出的失信记分决定， 并告知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 申辩。

经复核， 认定本案违法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充分， 法律适

用准确， 应当依法对你单位作出失信记分决定。

我局经过调查及告知， 你单位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我局提交

陈述、 申辩意见， 现案件巳审查终结。

二、 失信记分依据、 失信行为及记分数

你单位的失信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

监督管理办法》第十条、 第十一 条第三款及《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信息公开管理规定（试

行）》第十三条的规定。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

第三十二条第（一 ）项、 第（二）项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表）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失信行为记分办法 （试行）》

第八条第一项、 第十三条第二款， 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予以失信 

记分合计 8 分。

三、 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单位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六十日内， 向 深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收到本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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